
清華簡《厚父》“天降下民”句的
觀念源流與豳公盨銘文再釋

———兼説先秦“民本”思想的起源問題

寧鎮疆

一

清華簡《厚父》爲久已失傳的《書》類文獻，内容非常重要。 尤其是其中“古天降下

民，設萬邦，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亂下民”句 〔１〕更是與《孟子·梁惠王下》引

《書》相印證，故而引起學者的廣泛關注。 鑒於孟子引《書》與《厚父》對應，學者或以爲

孟子所引即《厚父》此篇，即該篇爲孟子所能見。 但趙平安先生在討論此一問題時稍

顯謹慎，他認爲所謂“天降下民，設萬邦，作之君，作之師”這樣的話，是“類似於常語性

質的東西” 〔２〕，所謂“常語”，其實可以理解爲“公共知識”，即廣爲知識階層接受的流

行觀念。 《厚父》此句之所以爲“公共知識”，主要在於它反映了古人對於民、邦、君、師

之類政治學要素發生問題的理解。 當然，既是“公共知識”，趙平安先生也指出其“在

不同的《尚書》篇章中出現也是可能的”，故而“《厚父》雖可能是《尚書》文獻，但也有可

能不是《梁惠王下》所引的《尚書》逸篇”。 本文擬對此“公共知識”的“流行”程度試作

舉證，並就與此相關的問題談一點粗略的看法。

首先來看《左傳·文公十三年》的一段話：

·３０１·

〔１〕

〔２〕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伍）》第１１０頁，中西書局

２０１５年。

趙平安： 《〈厚父〉的性質及其藴含的夏代歷史文化》，《文物》２０１４年第１２期。 下引趙説均見該文。



邾文公卜遷于繹。史曰：“利于民而不利于君。”邾子曰：“苟利于民，孤

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左右曰：“命可

長也，君何弗爲？”邾子曰：“命在養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苟利矣，遷也，吉

莫如之！”遂遷于繹。

此事又被劉向采録進《説苑·君道》中，兩者文字基本相同。 他主要講邾文公就遷都

於繹一事進行占卜，結果出現“利于民而不利于君”的情况，但邾子以爲利民爲先，只

要民能得利，國君也會“與焉”。 其中“天生民而樹之君”一句與《厚父》此句非常近似，

只是表述更爲簡短，没有“設萬邦”（孟子所引亦無此句），也没有“作之師”之類，但作

爲轉述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雖然邾文公没明確説是在引《尚書》，但兩者所涉及的

“民”、“君”之類政治學要素發生命題則是相同的。 尤其要提到的是，邾文公的話重在

“利于民”、“養民”，這與《厚父》篇中突出强調“庶民唯政之恭”、“民心唯本”的“民本”

精神也相吻合。

再如《左傳·襄公十四年》提到師曠對晉悼公説：

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爲之貳，使師保之，勿使

過度。是故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朋友，庶人、

工、商、皂、隸、牧、圉皆有親昵，以相輔佐也。善則賞之，過則匡之，患則救

之，失則革之。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政。

其中“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又與《厚父》此句非常近似。 而且，師曠這段話

的核心是講從天子到諸侯、卿、大夫、士等階層都要各有輔佐，互相配合（正如孔穎達

正義所説的“此言天子以下，皆有臣僕以輔佐其上”）。 因此，“有君而爲之貳，使師保

之”，亦提及“師”，也就是説儘管師曠所説較之《厚父》此句仍嫌簡省，但就“師”這樣的

政治學元素來看，較之邾文公所講，無疑更完整。

另外，師曠對晉悼所言還有更值得注意的細節。 那就是他們對話的背景是衛人

把獻公趕出國，晉侯問：“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晉悼明顯替衛獻抱不平。 師曠的回

答在“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前還有這樣的内容：

或者其君實甚。良君將賞善而刑淫，養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

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

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神乏祀，百姓絶望，社稷無主，將

安用之？弗去何爲？

從這段話來看，與晉悼的認識不同，師曠認爲所謂“甚”即做得過分的是衛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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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恣意胡爲，導致“百姓絶望”，故而失掉了做君的資格，因此“弗去何爲”？ 其中提到

國君職責這樣的政治學命題如“養民如子”，不能使“百姓絶望”，均有鮮明的“民本”意

識，這與前述邾文公的話側重“利民”及《厚父》的高揚“庶民唯政之恭”、“民心唯本”的

觀念又是完全一致的。

上述《左傳》中的兩則材料儘管表述上與《厚父》非常近似，但畢竟没明説引自《尚

書》，至多只能反映《厚父》“天降下民”句這樣的“公共知識”流行較廣而已。 不過，我

們依然可以在其他文獻中找到古人明引“書”類文獻而且表述上又與此非常近似的材

料，請看《墨子·尚同中》中的下面文字：

是以先王之書《相年》之道曰：“夫建國設都，乃作后王君公，否用泰也；

輕大夫師長，否用佚也。維辯使治天均。則此語古者上帝鬼神之建設國都，

立正長也，非高其爵，厚其禄，富貴佚而錯之也，將以爲萬民興利除害，富貴

貧寡，安危治亂也。故古者聖王之爲若此。”

另外，同書《尚同下》也有類似表述：

古者天之始生民，未有正長也，百姓爲人。若苟百姓爲人，是一人一義，

十人十義，百人百義，千人千義。……是故天下之欲同一天下之義也，是故

選擇賢者，立爲天子。天子以其知力爲未足獨治天下，是以選擇其次，立爲

三公。……是故古者天子之立三公、諸侯、卿之宰、鄉長、家君，非特富貴游

佚而擇之也，將使助治亂刑政也。故古者建國設都，乃立后王君公，奉以卿

士師長，此非欲用説也，唯辯而使助治天明也。

關於《相年》，前人多視爲《尚書》逸篇，考之墨子引《書》之篇目如《太誓》、《吕刑》、

《仲虺之誥》均稱“先王之書”，與此稱《相年》同，其爲《尚書》逸篇應屬可信。 〔１〕事實

上，僞古文正是據此將 《墨子 》中 《相年》的這幾句話采入 《説命中》篇，而稍飾其

文字。 〔２〕

現在我們來討論《墨子》此兩段所引《相年》文字的性質問題。 《尚同下》雖没提

到《相年》，但此篇與《尚同中》論題一貫，此段後面的“古者建國設都……”基本上還

是轉述《相年》的話作結論。 兩相對校，前人早已指出上段“輕大夫”之“輕”，實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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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墨子引《詩》也時稱“先王之書”，但此處乃散文，顯非《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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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父》及孟子中的這幾句話又被僞古文采入《泰誓》，説明古書中這些逸 《書 》文字 ，造僞者都儘量
没有“浪費”。



“卿”之誤。 〔１〕所謂“古者建國設都，乃立后王君公，奉以卿士師長”，其中“后”亦“君

王”義，《尚書》中習見（《盤庚》或言“先后”、“高后”，《吕刑》則屢言“三后”，《厚父》亦言

“三后”），因此如此表述可以説與《厚父》的“古天降下民，設萬邦，作之君，作之師”非

常接近。 有人可能會覺得《墨子》此句没有“天降下民”的信息，但《尚同中》後面還專

門提到“此語古者上帝鬼神之建國設都，立正長”，也就是把“建國設都，立正長”這些

大事都歸之於“上帝鬼神”，其實與“天降下民”這樣突出“天”的意志是一樣的。 更何

况，《尚同下》此段開頭就説“古者天之始生民……”又與“天降下民”絶類，凡此都説明

《墨子》所引《相年》的這幾句話，都與《厚父》高度相似。 順便要提到，墨子引《相年》這

幾句話是想説明古者“立后王君公”的目的是“否用泰”、“否用佚”，即統治者不能安於

逸樂（亦即《尚同下》的“非特富貴游佚而擇之”），而是要“爲萬民興利除害”，同樣是突

出“民本”意識，這與前述邾文公、師曠所言又是一致的。 《尚同下》還説立天子、卿、師

這些人的目的是“將使助治亂刑政也”，“亂”即“治”也，然則，此與《厚父》的“惟曰其助

上帝亂下民”又是何其相似。

實際上，如果我們不局限於《厚父》“天降下民”句，而是着眼於全篇，就會發現該

篇和前述師曠與晉悼的對話及墨子討論《相年》之間，還有更值得注意的細節。

首先，我們前面説過，師曠説“天生民而立之君”其實重點在説從天子到諸侯、卿、

大夫、士等階層都要各有輔佐，互相配合，即所謂：

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

皂、隸、牧、圉皆有親昵，以相輔佐也。

而《墨子·尚同下》也説：

天子以其知力爲未足獨治天下，是以選擇其次，立爲三公。三公又以其

知力爲未足獨左右天子也，是以分國建諸侯。諸侯又以其知力爲未足獨治

其四境之内也，是以選擇其次，立爲卿之宰。卿之宰又以其知力爲未足獨左

右其君也，是以選擇其次，立而爲鄉長、家君。是故古者天子之立三公、諸

侯、卿之宰、鄉長、家君，非特富貴游佚而擇之也，將使助治亂刑政也。

這種强調不單要立君，還要各階層各有輔佐的思想兩者可以説也高度一致。 雖

然我們在《厚父》中没有發現類似的明確表述，但請注意，《厚父》前面在提到“啓唯后”

時，下面專門又説“少命皋繇下爲之卿事”，有“啓”還不行，還要有“皋繇”來輔佐，以及

“天降下民”句的“君”、“師”搭配，其實都已暗含了師曠、《墨子》中所述的各階層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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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參孫詒讓《墨子閒詁》所引畢沅等人説，第８５頁，中華書局２００１年。



輔佐的思想。 我們認爲，這也反映了師曠所言、墨子所論與 《厚父》此篇的又一層

關聯。

其次，上面説過，墨子强調被立的君王品行要“否用泰”、“否用佚”，即不能安於逸

樂，對君王提出較高的要求。 而在《厚父》中我們也注意到“王”對“厚父”説作爲正面

典型的“在夏之哲王”“不盤于庚（康）”，因此才“永保夏邦”，而後來的“慝王”則“沉湎

于非彝”，於是“乃述（墜）厥命，亡厥邦”，這種一正一反的不同結局，其背後突出君王

的德行問題與墨子所論也是一致的。 師曠的話雖然没有對君王的德行有明確説明，

但其回答晉悼公的話時開宗明義就説“其君實甚”，是衛獻公做得太過分，下文還説他

“匱神乏祀，百姓絶望”，聯繫到衛獻公其人被逐前侮辱孫林父、寧殖二人，可謂咎由自

取；就是出奔到齊地之郲時，也没有多少悔改，魯人臧紇與他談話，對其觀感甚至是：

“其言，糞土也。 亡而不變，何以復國？”這樣的操守和德行顯然有失做國君的資格。

有鑒於此，我們覺得師曠的話就是有明顯針對性的，他之所以不對衛侯抱有同情，關

鍵是在他看來衛侯在操守和德行上是有問題的，這與墨子及《厚父》篇刻意突出强調

君之爲君首先要在操守和德行上過關其實也是一致的。

二

以上我們比較並分析了傳世文獻中三則與《厚父》“天降下民”句近似的材料。 可

以看出，這三則材料不但在語言表述及内容上與《厚父》“天降下民”句非常接近，其中

凸顯的主旨如利民、對君王德行的强調也是一致的。 這三則材料一則出於東方邾國

的邾文公之口，二則見之於西方晉國的師曠，三則出之於墨子。 前揭趙平安先生稱

《厚父》“天降下民”係“常語”，我們稱之爲“公共知識”，而三則材料言説者的地緣背

景，也向我們昭示這種“公共知識”即國、君、卿、師這些政治要素發生學觀念在廣大地

域内的流行程度。 當然，其中最值得關注的還是墨子中的材料，其明云出自“先王之

書”《相年》，另《墨子·尚賢中》又云“此聖王之道，先王之書，距年之言也”。 學者據此

認爲“相年”乃“距年”之形訛，或是， 〔１〕而其作爲“書”類文獻佚篇則是得到公認的。

那隨之而來的問題是，《相年》所記與《厚父》是何關係？ 兩篇文獻恰都存留篇題，但却

名稱迥異，這説明儘管二者表述及主旨接近，但彼此是獨立的兩篇文獻則是顯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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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參王焕鑣： 《墨子集詁》第１６１頁，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５年。 但王氏以“距年”即“鉅年”，義同《莊子》之
“大年”，恐未必然。



如若這樣，那就適足以證明這樣的觀念在不同的《尚書》篇目中出現確實是可能的，這

樣就非常接近前述趙平安先生的説法。 我們之所以用“接近”，因爲前舉趙先生用的

措辭是“這段話在不同的《尚書》篇章中出現也是可能的”，但從本文的討論尤其墨子

所引《相年》之文看，我們只能説這樣的“觀念”的確出現在了《尚書》的不同篇中，但具

體表述上，《相年》所記與《厚父》的“天降下民，設萬邦，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

亂下民”還是有細微的不同，尤其是《相年》之文在《尚同中》與《尚同下》中出現兩次但

却基本相同而稍異於《厚父》。 可資對比的是，《孟子》所引與《厚父》就絶類，我們因此

幾乎可以肯定地説，孟子所引就應該是《厚父》篇的文字。 换句話説，當墨子與孟子在

討論諸如邦國君師之類政治學要素的發生命題時，他們一個援《相年》以爲説，一個則

是引用了《厚父》。 至於《左傳》中涉及邾文公與師曠的兩則材料，前者與《厚父》關聯

的文字過於簡短，不太容易判斷，至於師曠所云，從其涉及各階層各有輔佐與墨子講

《相年》基本一致，尤其是批評衛獻公所爲過分也暗合《相年》的“否用泰”、“否用佚”來

看，很可能就是在化用《相年》的文字。

當然，我們説《厚父》與《相年》是兩篇獨立的《尚書》文獻，但其中都涉及邦國君師

之類政治學要素的發生命題却不能不啓人遐思： 這樣的觀念是彼此因襲還是它們都

有共同的源頭？ 抑或它們之間根本就没有什麽共同的“源頭”，而只是各自立説但却

因爲這種政治學要素的發生觀念彼時非常流行，遂致“出門合轍”？ 目前來看，要説它

們之間存在彼此相襲的關係，材料上還很難證明。 但在各自立説的情况下，雙方在語

言表述上有此等近似，尤其是還都突出“民本”主題，這也確實非常“巧合”，所以，筆者

還是傾向以爲這種觀念可能還是有更早的共同源頭。 但限於材料，目前情况下是很

難質證了。

另外，由《厚父》、《相年》所反映的古人關於邦、君、師、民這些政治學要素之發生

學觀念非常流行來看，筆者覺得有個問題可能又要被重新提出來，那就是前幾年被發

現且引起極大轟動的豳公盨。 〔１〕其銘曰：

天命禹敷土，墮山，濬川；乃疇方，設征，降民，監德；迺自作配，鄉民；成

父母，生我王、作臣。〔２〕

此銘開頭這樣一段文字，明顯屬“開天闢地”的表述，可以説是中國版的“創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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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文初稿呈示北京師範大學李鋭兄，其即在郵件中提及豳公盨銘與《厚父》的關聯，專此致謝。

銘文釋文及斷句，采裘錫圭先生説，參裘錫圭： 《■公盨銘文考釋》，《裘錫圭學術文集》第３卷，第１４６
頁，復旦大學出版社２０１２年。



“降民”，實即《厚父》的“天降下民”或文獻中的“天生烝民”（《詩·大雅·烝民》）。

“作配”，不少學者都引傳世文獻指出，世間的君王可以稱爲天帝的“配”，如《尚

書·吕刑》“今天相民，作配在下”。 《詩經·大雅·皇矣》也説“天立厥配，受命既固”，

毛傳“配，媲也”，鄭箋將“媲”理解爲“賢妃”實非，清人胡承珙已指出其誤。 馬瑞辰以

妃、配古通用，在傳、箋之間調和，也是不得要領。 同詩下文還説“帝作邦作對”，毛傳

“對，配也”，鄭箋“作配，謂爲生明君也”，這才正確，但這等於否定了他上文的“賢妃”

説，馬瑞辰不察，於此迤邐隨鄭，反不若胡承珙清醒， 〔１〕“作配”、“作對”義即爲世間立

君長，《皇矣》在“帝作邦作對”之後緊接着就説“自太伯王季”，更爲顯豁。 西周銅器銘

文中“配”字亦多有此義。 〔２〕順便説一句，乍看銘文開頭“天命禹”，則“禹”似有神性，

但下文又説其“乃自作配”，仍是做世間人王，而且這個世間的“配”還是相對於天神而

稱的，故而我們還是得承認： 在古人心目中，禹從根本上説還是個世間的人王。 〔３〕

“鄉民”，裘錫圭先生認爲“鄉”應讀爲“嚮”，“嚮民”即“使民有方向”之義，周鳳五

先生略同。 〔４〕李學勤先生則引《尚書·康誥》“汝乃以殷民世多享”及《尚書·吕刑》

“配享在下”，主“鄉”讀爲“享”。 筆者以爲，李説實優。 然則何謂“享”及“鄉（享）民”？

《左傳·僖公十九年》的一則記載，可以幫助我們理解。 此年宋襄公讓邾文公“用鄫子

于次睢之社”，也就是殺人以祭，司馬子魚勸諫説：“民，神之主也。 用人，其誰饗之？”

這話的意思是，“民”作爲“神主”，是代表“神”接受“饗”的，現在用人作犧牲，那誰來代

表神靈“饗之”？ 其中“饗”即“享”也（《風俗通義》引此字正作“享”）。 關於“享民”，《左

傳·桓公六年》另一段講“民之主”的話也可作注脚。 此年記季梁之言曰：“夫民，神之

主也。 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于神”，那怎麽樣“先成民”呢？ 從下文季梁依次所

説：“奉牲以告……奉盛以告……奉酒醴以告”來看，就是獻祭品以祭。 因此，銘文的

“鄉民”當即“享民”，爲使民“享”之義。 當然，由上面對“作配”之義的討論看，銘文的

“配”與“鄉民”，應該是主謂關係。 近代自王國維以來，學者頗注意《詩》、《書》之成語

如“配命”、“配享”者，亦多將“配享”理解爲配合天而享受其禄命， 〔５〕即代表天而享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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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引諸家之説，參馬瑞辰： 《毛詩傳箋通釋》第８４４—８４５頁，中華書局１９８９年。 林義光以聲類關係指
“作邦作對”即彝銘中常見的“對揚”，其實不確。 林説見《詩經通解》第３１８頁，中西書局２０１２年。

參前揭裘錫圭先生文。

學者必欲先確定禹有神性，然後才能談銘文的釋讀，明顯先入爲主，殊無必要。 參陳英傑： 《■公盨銘
文再考》（上），《語言科學》２００８年第１期。 下引陳説均見是文。 又，陳文以“乃自作配”的主語是“天”，

亦難采信。 因爲從《詩經》的“天立厥配”看，“天”與“配”明顯不可能爲一物。

周鳳五： 《遂公盨銘初探》，饒宗頤主編《華學》第六輯，第７頁，紫禁城出版社２００３年。

參顧頡剛、劉起釪： 《尚書校釋譯論》（第１９８１頁，中華書局２００５年）所引王國維、楊筠如、曾運乾諸家
之説。



命，如此，則“配”者，天之化身也，故“配享”仍當理解爲主謂關係，這與“配命”及後世

宗廟祭祀場合所講的“配享”還是不太一樣的。 〔１〕尤其是，文獻中要麽言“作配”或

“立配”，要麽言“配享”，但一般不説“作———配享”。 實際上，學者可能正是於此不察，

遂由《吕刑》字面之“配享”而將銘文“配鄉”連讀成“乃自作配鄉”，這樣“民”字只好從

下讀爲“民成父母”，文法上明顯扞格，反而不好理解了。 〔２〕

“成父母，生我王、作臣”，聯繫上文的“作配”，這裏明顯也是講政治要素的發生命

題，與前文討論的君、卿、師之類非常相似。 需要指出的是，從銘文“成父母，生我王、

作臣”的表述看，作爲“父母”的不僅是“王”，還應該包括“臣”。 這同樣有文獻上的證

據，如《詩·小雅·南山有臺》“樂只君子，民之父母”，《詩·大雅·泂酌》“豈弟君子，

民之父母”，是德行高潔之賢者，亦可稱民之“父母”。 《左傳·宣公二年》提到刺客鋤

麑對趙盾的印象是“不忘恭敬，民之主也”，作爲正卿的趙盾可算“民之主”，此與“民之

父母”義同。 襄公二十二年鄭國子展的話則説得更明確，“國卿，君之貳也，民之主也，

不可以苟”，“國卿”對上來説，他是“貳”，即“卿”、“師”；對下來説他又是“民之主”，即

“民之父母”，這是毫不含糊的。 “父母”兼含“王”與“臣”，其實就非常接近《厚父》的

“作之君、作之師”了，也與《相年》的“後王君公”及“卿、師”兼舉相合。

由上面我們對豳公盨銘文開頭相關語詞的疏解來看，此銘文開頭這些内容明顯

也是講政治要素的發生，與《厚父》“天降下民”句及《墨子》所引《相年》近似。 筆者注

意到，在最初研究此器銘的幾位學者中，裘錫圭先生討論此銘的“降民”、“成父母，生

我王”時同樣引到了《孟子·梁惠王下》所引逸《書》以及前述《左傳·襄公十四年》師

曠的話，而且認爲“作臣”與師曠所説的“有君而爲之貳”近似。 朱鳳瀚先生不只注意

到了襄公十四年師曠的話，還認爲師曠所説“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

有君而爲之貳，使師保之，勿使過度”應該與《左傳·昭公三十二年》史墨對趙簡子所

説的“物生有兩，有三，有五，有陪貳……王有公，諸侯有卿，皆有貳也”合觀， 〔３〕這一

點其實與裘先生指出“作臣”即“有君而爲之貳”高度一致。 周鳳五先生在討論銘文

“降民監德”時，同樣引到了《孟子·梁惠王下》所引逸《書》。 從上文我們對《厚父》“天

降下民”句的觀念源流分析看，可以説上述三位先生的看法都極具卓識。 尤其是，裘、

朱二先生指出“臣”即“君”之“貳”，對於揭示銘文“生我王、作臣”的政治要素發生學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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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難于先生對先秦文獻中“配”之不同涵義亦有分析，可參《■公盨銘：“乃自作配鄉民”淺釋———兼論西
周“天配觀”》，《中華文化論壇》２００６年第２期。

李零先生將銘文“民成父母”連讀，理解爲“民成婚配”（參《論■公盨發現的意義》，《中國歷史文物》２００２
年第６期），陳英傑先生將“民成父母”理解爲“意念被動句”，均嫌迂曲。

朱鳳瀚： 《■公盨銘文初釋》，《中國歷史文物》２００２年第６期。



義，都非常具有啓發性。

不過，一旦我們確認豳公盨開頭這些表述的政治發生學性質，可能還會啓發我們重

新思考其中個别文字的理解問題。 比如其中“設征”之“征”字，裘先生解釋爲“五行之官

的正”。 與之相關的前文“疇方”，裘先生解爲給“方”分類，而“方”又解爲“法”。 筆者以

爲，在禹平水土語境下的“方”字，似還是以釋爲“四方”甚至“方國”之義爲宜。 由禹平水

土講到給“法”分類，這並不具有必然性，再將“設征”理解爲“五行之官的正”，求之似嫌

過深。 李學勤先生及不少學者將此“征”理解爲“賦”，當然這與他們把前面的“乃疇方”

釋成“乃差地”有關，因此認爲“差地設征”就是《書序》所説的“任土作貢” 〔１〕。 實際上，

如依裘先生釋前文爲“疇方”，下文接“設征”，同樣也可以解爲“任土作貢”： 區别、類分四

方的土地來確定貢賦的内容。 不過，筆者以爲，將此句理解爲“任土作貢”，可能係因前

文“天命禹”的背景，導致學者將其與傳世文獻中涉禹功績過於“趨同”。 實際上，銘文開

頭講“開天闢地”這樣的“創世”内容，涉及内容只能是比較宏觀的，而“差地設征”，過於

具體。 尤其是，“設征”後面才是“降民”、“自作配”、“生我王”、“作臣”，即君、師、民之類的

創生，然則，前面連這些基本的政治要素都没有，如何“差地設征”呢？ 這在邏輯上明顯

有問題。 一個最新的例證是，《厚父》篇開頭説“王若曰：‘厚父！ 遹聞禹……川，乃降之

民，建下邦’”，這裏王顯然也是在援禹的功績爲説，同樣具有“開天闢地”的“創世”性質。

但請注意，“川”字之前，明顯就是我們耳熟能詳的禹功内容（即所謂“大禹治水”），而此

字之下則是“乃降之民，建下邦”，即厚父所説、孟子所引、《墨子》中《相年》所云的政治

要素發生學内容。 也就是説，依《厚父》篇開頭的表述，一方面“禹功”並不涉及“差地

設征”或“任土作貢”的内容；另一方面，不少學者都提到，雖然《厚父》篇“川”字前面多

有殘缺，但這顯然應該就是傳世文獻及豳公盨銘中的“浚川”，而豳公盨銘文下面即説

“乃疇方，設征，降民，監德……”顯然已開始講政治要素的“發生學”内容，適當《厚父》

下文的“乃降之民，建下邦”，由此來看，《厚父》開篇所述實與豳公盨銘高度相似。

鑒於《厚父》篇開頭述“禹功”並不涉及“差地設征”或“任土作貢”的内容，豳公盨

“設征”之“征”似可考慮作其他解釋。 由此銘“成父母，生我王、作臣”云云也涉及政治

要素的發生學内容來看，筆者因此覺得，“設征”之“征”似當讀爲“政”，聯繫到銘文後

面的政治要素内容，此“政”即官政之義。 〔２〕 《史記·魯周公世家》云“周之官政未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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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零先生雖將此前的“疇方”理解爲“别方”，也認爲“别方設征”與“任土作貢”有關。 參上揭李文。

謝維揚師提示筆者，金景芳先生當初亦曾將《尚書·甘誓》“怠棄三正”之“正”釋爲“政”（金景芳、吕紹
綱： 《〈尚書·虞夏書〉新解》第４４７頁，遼寧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６年），金老將此“政”理解爲政事、朝政，此雖
與本文所持“官政”微異，但其實“官政”亦可算古時政事之一種。



序，於是周公作《周官》，官别其宜”，是古有“官政”之説。 《尚書·立政》一篇專講“建

立官長、組織政權機構” 〔１〕，但却題名“立政”，即立官正也。 文中言“立民長伯，立

政”，然後接以“任人”、“准夫”等一系列職官，此與銘文的邏輯極類。 且《尚書》云“立

政”，銘文云“設政”，詞式整齊對應。 因此所謂“設政”，就是爲天下設立首領、官長等

一套官政體系的意思。 前面總説“設政”，下面又分别具體説“自作配”、“生我王”、“作

臣”，邏輯上亦較明順。 有人可能覺得如依此理解，前面説“設正”，即爲世間設立官

政，但中間隔了“降民，監德”，然後又是“自作配，鄉民，成父母，生我王、作臣”這些政

治要素的發生學内容，邏輯上似嫌重複。 其實，我們看《厚父》篇王的表述“乃降之民，

建夏邦，啓惟后……”以及厚父説的“天降下民，設萬邦，作之君，作之師”，也就是説，

從發生學次第上説，是有“民”才有“邦”，然後才是選賢、立長之事。 準此，則前面“設

政”總説，下面依次分述就較自然，此亦合於上舉《尚書·立政》先總説“立政”然後再

分述的邏輯。

三

上文提到，無論是邾文公、師曠所言，還是《厚父》、《相年》所記，其中都是非常突

出“民本”主題，儘管各自表述稍有不同，或稱“利民”，或稱“養民”，或稱“民心爲本”，

或稱“爲萬民興利除害”，但其中的“民本”精神無疑是呼之欲出的。 由此，我們還想對

中國“民本”思想的源流談點看法。 傳統上，關於“民本”思想的源頭，比較流行的是一

早一晚兩種説法。 晚者言必稱孟子。 其説如“保民而王，莫之能禦”（《梁惠王上》）、

“與民同樂”（《梁惠王下》）、“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盡心下》）確實立意清晰，旗

幟鮮明，擁有極强的“辨識度”，甚至成爲孟子思想的標簽。 這樣一來，孟子及其書，幾

乎成了“民本”思想發展史上的標尺，因此相應的年代學判斷也隨之而來： 孟子之前似

乎就不能有成熟的“民本”思想，或者説先秦的“民本”思想也多是受孟子影響的結果，

這直接影響到很多文獻的斷代。 如最近的例子即是學者以清華簡《尹至》、《尹誥》篇

的“民本”思想，指其受孟子影響，因此年代不能太早。 〔２〕與主張“民本”始自孟子不

同，早一説是認爲“民本”早在商周之際就産生了。 首倡其説的就是王國維著名的《殷

·２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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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顧頡剛、劉起釪： 《尚書校釋譯論》第１６６１頁，中華書局２００５年。

夏大兆、黄德寬： 《關於清華簡〈尹至〉〈尹誥〉的形成和性質———從伊尹傳説在先秦傳世和出土文獻中
的流變考察》，《文史》２０１４年第３期。



周制度論》一文。 〔１〕王氏在該文中對《尚書》尤其是《周書》中的“民本”思想有敏鋭的

察覺，其説謂“而《尚書》言治之意者，則惟言庶民。 《康誥》以下九篇，周之經綸天下之

道胥在焉，其書皆以民爲言” 〔２〕。 由“重民”而强調“敬德”，王氏因此將此視爲殷周之

間在文化上的巨大變革。 王氏此説影響很大，幾代學者都深信不疑，甚至直到晚近都

是學者講上古思想文化史時立説的出發點。 〔３〕由於王國維之説的巨大影響，隨之也

形成了相應的年代學判斷：“民本”的東西都要講成是受周初影響而來的，或者説有

“民本”痕迹的東西就不能早過周初。 學者據此就懷疑《商書》那些“民本”内容都是周

人出於宣傳的篡改，或者指《商書》中的《盤庚》、《洪範》等篇目成篇較晚。 〔４〕

首先應該指出的是，王國維認爲“民本”早在孟子之前的周初已經是統治者非常

重視的觀念，這確是實情。 於此，筆者不想備舉 《尚書》之 “周書”中涉及重民的論

述， 〔５〕只想指出一點，那就是孟子講“民本”最有名的話“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

聽”，還是引的《尚書·泰誓》篇，且《左傳·襄公三十一年》魯叔孫穆叔、《左傳·昭公

元年》鄭公孫揮、《國語·周語中》單襄公、《鄭語》史伯又都引到《泰誓》中更有名的話

“民之所欲，天必從之” 〔６〕，與孟子所引主旨相類，而《泰誓》篇是武王伐紂的陣前誓

詞，這充分説明這種“民本”觀念來源是很早的，絶不自孟子始。 不過，王國維所論及

孟子所引雖只涉及《周書》，但我們知道作爲“商書”的《盤庚中》也有“古我前后，罔不

惟民之承保……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曷虐朕民？’”另外，《高宗肜日》也説“嗚呼，

王司敬民”，甚至清華簡中《尹誥》也説“夏自絶其有民，亦惟厥衆”，“非民無與守邑，厥

·３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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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３〕

〔４〕

〔５〕

〔６〕

需要説明的是，晚近學者追溯“民本”周初説的起源往往以爲始自梁啓超（參見常金倉： 《重新認識殷周
天命與民本思想的關係》，《二十世紀古史研究反思録》第２１８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２００５年。 下引
常説均見是文），這可能是個誤會。 我們看梁啓超的《先秦政治思想史》於第三章“民本的思想”後專門
有“附録三”，詳列“民本思想之見於《書經》、《左傳》、《國語》者”，於最後還專門總結説：“……則知商周
以前，民本主義極有力”（梁啓超《先秦政治思想史》第４４頁，東方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然則，梁氏所持其實
與本文主旨接近，即周以前“民本”已經出現，而且“極有力”。 其實，即使是常先生重點提到的對“民本”

周初説鼓吹尤力的郭沫若，也當是受王國維影響，而非梁啓超，這一點是尤需廓清的。 目下研究“民本”

思想者往往推本梁氏之書，概因其書首次揭櫫“民本”這樣的語詞，但就具體觀點而言，我們還是應該承
認王國維早在《殷周制度論》（１９１７）中就已將西周政治的“民本”精神明白揭示，至於梁氏，不但稍晚（梁
書刊佈於２０世紀２０年代），他也並不明顯認爲“民本”至周初時才有。

黄愛梅點校： 《王國維手定〈觀堂集林〉》第２５９頁，浙江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４年。

參見晁福林： 《從“民本”到“君本”———試論先秦時期專制王權觀念的形成》，《中國史研究》２０１３年第４
期。 晁先生認爲真正的“民本”觀念産生於周初與本文看法不同，但其指出先秦存在從“民本”到“君本”

這樣的演進趨勢，則是事實。

參見常金倉先生文中對郭沫若等人的批評。

這方面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參看上舉梁啓超書的“附録三”。

孟子所引見《孟子·萬章上》。 僞古文采入《泰誓中》篇，而叔孫穆叔及單襄公所引被采入《泰誓上》篇。



辟作悁于民，民復之”（《周語上》引《夏書》有“后非衆罔與守邦”句）。 另外，更早的《虞

夏書》之《皋陶謨》中皋陶對禹也説“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此與

孟子所引《泰誓》文極近，而皋陶與禹，早於周初又遠矣。 〔１〕即如本文討論的清華簡

《厚父》篇，我們從“王”與夏之後人厚父的對話中也能看出，對於夏之“先哲王”由於善

待“民”而得天下同樣是有共識的。 王説“夏之哲王”“朝夕肆祀，不盤于庚（康），以庶

民惟政之恭”、厚父更是説“民心難測”、“民心惟本”，需知，厚父是夏的後人，他對“民”

的認識我們恐怕很難説是出於周人的宣傳。 然則，王國維將“民本”僅僅上溯至周初，

甚至將其講成是殷周之間的觀念變革就有點言過其實。 尤其是，類似“民之所欲，天

必從之”這樣的“民本”表述，我們恐怕很難説它還是“原始的”或“萌芽”。 實際上，儘

管王國維之説存在巨大影響，但鑒於上述《商書》及《虞夏書》中隨處可見的“民本”因

素，學者晚近對此問題的看法已顯出與王氏的不同。 當初業師謝維揚先生在論及夏、

商、周三代國家的更迭時，就指出王統治合法性的要件之一就是 “王本身的德行條

件”，而王之“德行”往往又反映在他對待“民”之態度，得民心才能享有政權，“這就形

成了古代中國在國家主體範圍内更迭政權的一種規範” 〔２〕，統治者德行與關於國家

主體的觀念相結合，“成爲古代解釋國家政權更迭的理由的主要方式” 〔３〕。 謝先生之

説雖没直接提及王國維，但把王之“德行”與“民本”視爲“三代國家”更迭的關鍵要素，

這無疑顛覆了王國維僅將“民本”視爲周初觀念的認識。 明確對“民本”周初説提出挑

戰的是常金倉先生，他一方面從學術史上梳理“民本”周初説的形成及巨大影響， 〔４〕

另一方面，又歷舉《商書》甚至更早的《虞夏書》中的“民本”思想後進而斷言：“三代國

家皆以民本主義作爲統治的基礎……因而每一次革命也無不以民生問題爲旗幟”、

“因而周代殷而立，周公所有關於培植民本的言論，是代代相傳的古老話題”。 謝、常

二先生之説可謂暗通心曲，他們不約而同地都從三代國家更迭的宏大視角着眼，確實

高屋建瓴、分析透闢。 常先生尤其提到“民本”周初説之演成及後人對王氏的尊信，概

源於過於相信進化論，這使我們想到當初陳夢家先生評價王氏此文時所説“此文之

作，乃借他所理解的殷制來證明周公改制的優於殷制，在表面上似乎説周制是較殷制

爲進步的……”胡厚宣先生也在評價王説時指出“周初之文化制度，不特非周公一人

·４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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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３〕

〔４〕

學者或由孟子引《泰誓》指皋陶的話是周人的思想（參顧頡剛、劉起釪： 《尚書校釋譯論》第４２６—４２７頁，

中華書局２００５年），並無實據。

謝維揚： 《中國早期國家》第３９３頁。

謝維揚： 《中國早期國家》第４００頁。

但如上文指出的，“民本”周初説並非始自梁啓超而是王國維，但常先生所提郭沫若對此説的鼓吹，則確
屬實情。



所獨創，且亦非周代所特有，舉凡周初之一切，苟非後世有意之傅會，則皆可於殷代得

其前身” 〔１〕。 陳、胡二先生之説不唯揭示了王説“進化論”的弊病，他們强調殷、周制

度延續性的一面，無疑也提示我們重新認識“民本”在三代政治中的作用。 結合《厚

父》、《相年》及豳公盨銘文所凸顯的政治要素發生學命題，筆者以爲這還給我們提供

了認識夏、商、周三代“民本”主題的另一維度。

由上文我們對《厚父》、《相年》甚至邾文公、師曠言論的分析來看，在中國政治要

素的發生學理論中，“利民”、“保民”的因素本來就是内嵌其中的既定要求。 我們甚至

可以説，“民本”問題是中國政治學理論的“元問題”，是中國早期國家機器草創時要考

慮的頭等大事。 〔２〕對“民本”的這一理論定位，其實與上述謝、常二先生在歷史維度

上論證此觀念早出也是一致的。 另外，筆者還想指出的是，無論是《厚父》篇“王”之自

語：“乃降之民，建夏邦，啓惟后……”，還是厚父所説“天降下民，設萬邦，作之君，作之

師”，以及《相年》所謂“建國設都，乃立后王君公”，甚至豳公盨銘文的“降民……自作

配，鄉民。 成父母，生我王、作臣”，我們可以注意到一個規律性的現象，那就是古人認

爲，從發生學次第上説，是有“民”有“邦”之後，才是君王、卿、師這些官長之立，亦即

“民”、“邦”明在君王、卿、師之前。 换句話説，如果“民”、“邦”“皮之不存”，那麽“君王、

卿、師”“毛將焉附”？ “民”、“邦”先 “君王、卿、師”而存在，或者説 “君王、卿、師”爲

“民”、“邦”而設，“誰决定誰”的問題可謂一目瞭然。 《相年》尤其提到“后王君公”這些

“正長”被推舉出來，是“否用泰也”、“否用佚也”，而且也不是“富貴佚而錯之也”，就是

説推舉這些人出來可不是讓他們淩駕萬民之上來享樂的，而是要向“民”、“邦”負責任

的。 《荀子·大略》云：“天之生民，非爲君也；天之立君，以爲民也。”《春秋繁露·堯舜

不擅移、湯武不專殺》謂：“且天之生民，非爲王也，而天立王以爲民也。”《漢書·文帝

紀》也説：“天生民，爲之置君以養治之。”可以説都存古義。 這種對“君”、“民”關係的

理解，雖迥異於後世，但却反映了彼時“民”———“君”政治學要素衍生次第觀念的實

情。 先民這種對政治要素衍生次第的認識，可以説是中國上古“民本”思想最深層的

根源，這也從另一個角度解釋了何以“民本”是中國政治理論的“元問題”。 由此我們

再來看前文提到的《泰誓》中的話“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以及“民之所欲，天

必從之”，《皋陶謨》中的話“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用當下流行的

·５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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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轉引自張富祥： 《重讀王國維〈殷周制度論〉》，《史學月刊》２０１１年第７期。 張先生之文雖主要以殷周宗
法制度爲論題，但其基本觀點仍然是試圖否定王氏那種“中國政治與文化之變革，莫劇於殷周之際”的
“斷裂式”觀點。

常金倉： 《中國古代國家産生的形式及影響》，《二十世紀古史研究反思録》第２５８頁。



話説，這裏的“民”，實在太“任性”，“天”都要惟其馬首是瞻，但如果我們瞭解了古人從

“民”、“邦”到“君”、“卿”、“師”這樣的政治要素衍生觀念，這本就是很自然的。 〔１〕另

外，春秋時期文獻中也多有“民本”表述如《左傳·桓公六年》“夫民，神之主也。 是以

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于神”（《左傳·僖公十九年》也説“民，神之主也”），《左傳·莊公

三十二年》“國將興，聽于民；將亡，聽于神。 神，聰明正直而一者也，依人而行”，《左

傳·襄公二十五年》“視民如子”（前舉襄公十四年師曠認爲“良君”的典型也是“養民

如子”），《左傳·哀公元年》“臣聞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 其亡也，以民爲土

芥，是其禍也”。 對於上述表述，傳統上多從進化論角度解釋爲此一時期“人”的意識

掙脱了“神”的束縛，故而高揚“民本”，但其實由本文所論看，這不過是時人以古老的

“民本”觀念來抑制君權的膨脹或者説藉此對“民”之地位所受漠視的批評。 〔２〕

最後要指出的是，孟子所處的戰國時代，强化君權已是大勢所趨， 〔３〕也是時代潮

流，故而弱民以就君就是必然的選擇。 在此背景下，孟子本人却仍幻想以三代的“民

本”精神來救治時弊，只能是圓枘方鑿，所以梁惠王評價其説爲 “迂遠而闊于事

情” 〔４〕。 另外，對於“湯放桀，武王伐紂”這樣於三代“民本”語境下再正常不過的事

情，齊宣王却質疑爲“臣弑君”，弄得孟子必欲“咬文嚼字”地解釋一番：“賊仁者謂之

‘賊’，賊義者謂之‘殘’。 殘賊之人謂之‘一夫’。 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 〔５〕，齊

宣的莫名驚詫和孟子的費力解説既説明了時移勢異，也昭示了孟子思想鮮明的時代

“錯位感”。 《史記·孟子荀卿列傳》總結其學説云：“當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强兵；

楚、魏用吴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 天下方務

于合從連衡，以攻伐爲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乃述唐、

虞、三代之德”，其實已經明白昭示孟子“民本”思想的古老源頭了。

補記：小文草成後，讀到沈長雲、張渭蓮《中國古代國家起源與形成研究》（人民出

版社２００９年），其中云“三代統治階級的民本思想，作爲三代政治思想的指導原則，也

是三代意識形態的一個特徵，並且是與早期國家的社會結構相輔相成的。保惠於庶

民，注重民情，以民爲邦本，這不是孔子的發明，甚至也不只是周初統治者的思想。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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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３〕

〔４〕

〔５〕

梁啓超以現代政治的術語於此指君王要對“民”負責任，至爲精闢，參前揭梁書第３７頁。 需要特别指出
的是，梁啓超於此所引的，正是本文反復提到的《左傳·襄公十四年》師曠的話。

前揭常金倉先生文亦已指出此點。

可參前揭晁福林先生文。
《史記·孟子荀卿列傳》。
《孟子·梁惠王下》。



説夏代統治者就已提出了重視民衆的主張。”（第１４０頁）作者對“民本”在三代而不惟

周代政治中作用的認識，無疑是與本文中提到的謝維揚、常金倉二位先生的看法是一

致的。另外，吴榮曾先生在《〈左傳〉中所見春秋時的古代民主政治體制》一文（見吴榮

曾《讀史叢考》第８７頁，中華書局２０１４年）中，認爲春秋時期的“民主制”是氏族制的孑

遺，雖然“民主制”的提法在今人看來容易引起歧義，但指出春秋時重視民衆的觀念實

有古老源頭，這也與本文的看法接近。另外，邵望平先生在論及豳公盨銘文時，也指

出其中體現了鮮明的“民本思想”（參邵望平《新獲西周銅盨盨銘三題》，《邵望平史學、

考古學論文選》第４７９頁，山東大學出版社２０１３年），可謂甚爲有見。邵氏雖由盨銘指

此“民本思想”爲“周人”的，但鑒於銘文中提到“禹”，且作者也注意到“大禹治水敷土，

致使天下大安，澤被百姓的實惠大業”與周人“民本思想”的關聯，可以説已經觸及周

人“民本思想”“源”的問題了。

又，文中筆者論及先確立禹有神性，然後才能談豳公盨銘文之釋讀之態度殊可不

必。近讀郭永秉先生《這是一個根本的態度問題———〈新出土先秦文獻與古史傳説〉

導讀》一文（《中西學術名篇精讀·裘錫圭卷》，中西書局２０１５年），在禹的問題上作者

仍力主其爲“神性”的，理由是“傳世和出土文獻中禹的傳説却没有類似文王爲紂臣這

類完全屬於人事的記載”（該書３２９頁注脚２５）。但實際上作者也注意到近年來在清

華簡《良臣》，上博簡《子羔》、《舉治王天下》中已經可以看到禹爲堯舜之臣的記述，只

是仍以這些材料“至晚是戰國早期的作品”（該書３３２頁注脚３０），這顯然是以“突變”

來理解此類文獻的年代學特徵，這正是問題以及同樣反映“態度”之所在。應該提到

的是，作者在附記中也承認清華簡《厚父》表明顧頡剛先生“禹與夏本來並無關係”的

看法需要“修正”。而如果禹同夏有關係，他就不應該只是神性的。尤其從《厚父》篇

“王”與夏之後人厚父對話的背景看，其實就是視禹爲夏之先人，因此就無關什麽

“神”、“人”之間的問題。對這方面問題的完整討論似乎也爲作者所忽視。最後，傳統

上學者視禹有“神性”，其實往往是過於聚焦其隨山導川之類“宏大叙事”，而不太注意

那些微細小節。《左傳·宣公十六年》提到羊舌職曾説“吾聞之：‘禹稱善人，不善人

遠’”，羊舌氏爲春秋中期人，且其云“吾聞之”，得之更久遠史影自不待言。如果禹是

“神性”的，其中的“善人”就要讀爲“善神”了，問題是不言而喻的。

（寧鎮疆　上海大學歷史系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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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華簡《厚父》“天降下民”句的觀念源流與豳公盨銘文再釋


